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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物业 陪护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1152702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Hlk178538802]本文件规定了医院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陪护服务的管理要求、服务分级与人员配置、服务要求、服务流程及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Hlk178538860]本文件适用于医院物业管理项目的陪护服务活动，其他提供陪护服务的机构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11527024][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bookmark: OLE_LINK3]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8917-2012 医院陪护服务基本要求
GB/T 45700 物业管理术语
WS/T 431 护理分级标准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1527025]术语和定义
GB/T 28917、GB/T 457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医院陪护服务 hospital property escort service 
为住院治疗的病患者提供的日常起居照料、医疗护理协助、饮食照料、卫生清理等活动。
[来源：GB/T 28917,2.1]

医疗护理员 hospital patient escort
对病人和其他需要照护的人群提供生活照护，并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部分辅助工作的人员。
[bookmark: _Toc208775429][bookmark: _Toc211526368][bookmark: _Toc211527026]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211526369][bookmark: _Toc211527027]机构
应结合医院要求和资源条件，在醒目位置公示相关证照、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服务流程和投诉监督电话。公示内容应真实明确、字迹清晰。
应建立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为医疗护理员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持续培训、人文关怀等。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但不限于患者意外伤害、病情恶化、坠床、跌倒、走失，以及陪护期间火灾、停电等方面。
宜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医疗护理员档案、服务订单、工作记录、质量检查、满意度评价等进行数字化管理。
[bookmark: _Toc208775431][bookmark: _Toc211527028][bookmark: _Toc211526370]人员
应符合GB/T 28917-2012中4.1的规定。
应持有医疗护理员资格证，并定期进行继续教育、培训和考核。为精神疾病、临终老人等特殊患者提供服务的，应掌握相关护理和职业防护等技能。
上岗前应进行培训，每年应接受不少于一次的复训与考核，培训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职业道德与基本行为规范，仪容仪表；
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基础医疗知识、传染病防护知识；
安全应急知识；
服务技能专业知识；
急救知识技能；
营养知识；
人际交往与心理健康知识；
服务责任与风险知识。
应善于沟通，并熟悉所在医院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陪护服务程序等。
应尊重患者及家属的服务要求，主动保护患者隐私。
[bookmark: _Toc211527029][bookmark: _Toc211526371][bookmark: _Toc208775433]感染预防与控制
应主动接受医院感染管理部门的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技术指导和培训。
高风险区域、特殊患者服务的职业防护应按医院要求执行。
应建立医疗护理员健康档案，定期体检、持续跟踪医疗护理员健康状态，必要时开展常见疾病的免疫接种。
遇感染暴发、职业暴露等不良事件，应按医院管理要求处置。
[bookmark: _Toc211526372][bookmark: _Toc211527030]档案记录
应按照GB/T 18894的规定进行陪护服务档案管理，具体档案记录包括：
1. 陪护合同；
患者信息资料，如登记表、自理能力等评估资料；
医疗护理员信息资料，如员工档案、培训记录、奖惩记录、健康记录等；
护理工作记录，如陪护服务工作日志（参见附录A）；
评价考核等信息资料，如各类检查记录，患者评价、医护评价记录，满意度调查记录等；
突发事件资料，如员工职业暴露调查材料及其他不良事件记录等。
所有服务档案应真实、准确、完整，保存期不少于2年。医疗护理员档案的保存期限应至少截至到医疗护理员解聘后3年，患者档案的保存期限应至少截至机构解散后3年。
[bookmark: _Toc208775432][bookmark: _Toc211526373][bookmark: _Toc211527031]服务分级与人员配置
[bookmark: _Toc208775441]依据患者病情和自理能力，医院陪护分为特级陪护、一级陪护、二级陪护和三级陪护。
医院陪护服务的护理分级方法、分级依据及患者自理能力分级等应符合WS/T 431的规定，具体服务分级匹配可参考表1。
表1　 医院陪护服务分级和护理员配置
	患者自理能力等级
	Barthel指数评定总分
	需要照护程度
	患者陪护等级
	1名医疗护理员陪护患者人数

	重度依赖
	总分≤40分
	全部需要他人照护
	特级陪护
	1人

	中度依赖
	总分41分～60分
	大部分需要他人照护
	一级陪护
	患者≤2人

	轻度依赖
	总分61分～99分
	少部分需要他人照护
	二级陪护
	患者≥2人

	无依赖
	总分100分
	无需要他人照护
	三级陪护
	-

	注1： 本表不包括医护对陪护的特殊要求。
注2： 本表不包括特约一对一的专门陪护。
注3： Barthel指数评定可参考附录B执行。


为婴幼儿、临终患者、精神疾病患者等提供的陪护应按医生或护理、感染部门的要求执行。
传染或疑似传染性疾病、多重耐药菌等患者非特殊需求不应提供医院陪护服务。
[bookmark: _Toc211526374][bookmark: _Toc211527032]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211526375][bookmark: _Toc208775442][bookmark: _Toc211527033]生活照护
清洁照护
清洁照护服务应包括：
1. 整理病房环境,定时通风；
协助整理床铺,按需更换床上用品；
协助晨晚间护理,包括梳头,清洁面部、口腔、会阴部和手足部；
协助洗头、沐浴或擦浴；
协助更换衣物；
协助清洁活动义齿,修剪指(趾)甲。
服务过程中应观察患者反应，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操作应动作轻柔，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和安全，并注意保暖。
饮食照护
饮食照护服务应包括：
1. 协助餐前洗手、准备就餐环境；
协助准备进食所需用品；
协助摆放适当进食(水)体位；
协助进食(水)；
协助餐后清洁及整理。
患者进食(水)前，应与医务人员确认患者饮食有无禁忌。
应注意食物(水)的温度、进食(水)的速度和量。
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呛咳、恶心、呕吐等情况,应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睡眠照护
睡眠照护服务应包括：
1. 协助做好睡前准备,拉好床档；
协助调整适当的睡眠体位；
协助盖好被服,观察患者入睡情况。
应注意观察患者的骨折部位、伤口、皮肤破溃处是否受压，以及患者的各种管路是否打折、受压等。
应注意观察患者睡眠过程中是否出现呼吸不畅、失眠等情况，如有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排泄照护
排泄照护服务应包括：
1. 协助选择适当的如厕方式,并完成如厕；
协助床上使用便盆或尿壶；
协助便后清洁,按需更换医用保护垫等用品；
必要时协助留取大小便标本；
协助观察会阴、肛周等皮肤是否出现发红、破溃等情况。
应注意患者排泄习惯,帮助其适应住院期间的排泄方式。
如厕过程中应保护患者隐私，关注其平衡能力及稳定性，注意安全。
如厕过程中患者如有不适或出现跌倒、管路滑脱等情况，应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bookmark: _Toc211527034][bookmark: _Toc211526376]基本照护
观察与测量
患者病情观察与测量，应包括：
1. 根据医护的要求，随时观察患者疼痛感受、呼吸情况、意识状态、体温和睡眠等；
根据医护指导，关注床边监护设备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等动态；
勤于饮食、用药前后的患者状况观察；
伤口、创面（可见的）愈合情况查看；
记录排便量、颜色，痰液量及颜色；
患者自主动作，如讲话、身体舒展、床上翻身、起坐、下床行走等状态。
移动照护
移动照护服务应包括：
1. 协助采取合适体位并定时变换；
协助床上移动；
协助肢体主动或被动活动；
协助使用平车、轮椅等工具移动患者；
协助上下床活动。
服务过程中应遵循节力、安全原则，掌握并运用人体力学原理，避免搬运过程中对患者和自身造成伤害。
应注意在患者移动时保护各种管路，发现管路打折、牵拉、脱出等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变换体位时，应保护局部皮肤，发现伤口或受压部位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在患者移动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发生跌倒或坠床等。
清洁消毒
清洁消毒服务应包括：
1. 按要求使用浸泡法、熏蒸法等进行消毒；
按要求配制常用消毒液；
对床单位进行终末消毒；
对复用的痰杯、便器等进行清洁、消毒。
[bookmark: _Toc211526377][bookmark: _Toc211527035]临床照护
给药照护
患者给药照护，应包括：
1. 帮助患者接收、保管医护发放的药品；
按医嘱或护士要求，协助患者定时、定量完成患者口服用药，包括中药饮片等；
观察患者用药反应。
标本采集
患者标本采集，应包括：
1. 根据医护要求，提醒患者正确做好标本采样前准备；
根据医嘱，正确留样患者的尿液、粪便，并送达指定地点。
康复照护
患者康复照护应在医护指导下开展，包括：
1. 协助患者开展床上、床边逐步的自主康复运行；
根据医护指导，定时协助患者病室、病区移动；
根据医护指导，结合患者康复情况，协助患者开展肢体按摩、身体延展等康复活动；
按照医护要求，协助患者到康复科室等接受康复治疗。
[bookmark: _Toc211527036][bookmark: _Toc211526378]心理支持
安抚
陪伴与安抚服务宜包括：
1. 环境适应: 主动向新入院患者介绍病区环境、作息制度，减轻其陌生感和焦虑感；
情绪疏导: 多与患者沟通交流，使用安慰性、鼓励性语言，倾听其诉求，给予情感支持；
尊重习惯: 尽量尊重患者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满足；
陪伴慰藉: 给予患者耐心陪伴，特别是对于无家属陪伴、老年、儿童及终末期患者。
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宜包括:
1. 整理临终患者病室的环境，避免噪声、强光、异味等不良刺激；
陪伴临终患者并倾听诉说；
观察并识别临终患者是否有疼痛等不适症状并及时报告；
[bookmark: OLE_LINK2]为死亡患者进行遗体清洁、更衣。
[bookmark: _Toc208775434][bookmark: _Toc211526379][bookmark: _Toc211527037]服务流程
[bookmark: _Toc211526380][bookmark: _Toc211527038][bookmark: _Toc208775435]咨询接待与评估
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服务接待平台，接受客户的咨询及预订信息，接待流程为：
1. 受理咨询；
1. 了解需求；
1. 推荐方案；
1. 达成意向。
派专人或由经过培训的专职评估员与患者主管护士/家属沟通，对患者情况进行初步评估，包括：病情、自理能力、护理分级、医生医嘱、患者个人意愿及家属意见等。
根据评估结果，按照表1的规定推荐合适的服务等级和医疗护理员。
[bookmark: _Toc211527039][bookmark: _Toc211526381][bookmark: _Toc208775436]制定服务方案
根据评估结果和达成的服务意向，制定服务方案，明确具体服务内容、频次、特殊注意事项等，并经患者或家属确认。
[bookmark: _Toc211526382][bookmark: _Toc211527040]签订合同
签订陪护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包括：
1. 双方基本信息，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和客户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
1. 服务内容；
1. 服务期限；
1. 服务试用期及定金；
1. 服务费用及收费方式；
1. 客户隐私保障；
1. 医疗风险告知；
1. 违约责任；
1. 合同的终止、变更、续订和解除的处理方式；
1. 合同中约定争议处理方法；
1. 其他需约定的事项。
合同签订前，应确保患者或家属已充分理解并同意合同条款。
[bookmark: _Toc211526383][bookmark: _Toc211527041][bookmark: _Toc208775437]匹配医疗护理员
根据患者性别、年龄、病情、性格特点及特殊需求，匹配技能和性格合适的陪护员。
[bookmark: OLE_LINK5]医疗护理员上岗前应至护士站报到，出示工作证和健康证，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及护理注意事项。
医疗护理员首次见患者时，应进行自我介绍，主动向患者或家属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件和健康证并与患者或家属共同确认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08775438][bookmark: _Toc211526384][bookmark: _Toc211527042]实施服务
医疗护理员应按照服务合同、服务方案的要求，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及时提供服务，并做好服务过程的记录。
医疗护理员在服务过程中，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医疗机构的规定，注重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
医疗护理员应积极与患者及家属沟通，熟悉并尊重患者的生活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适情调整服务方案。
每日如实填写《陪护服务工作日志》，记录生命体征监测、照护内容、特殊情况、患者状态等，并请患者家属或护士确认。
交接班时，应与接班医疗护理员或家属当面交接，交代患者病情、治疗、心理状况及注意事项，并填写记录。
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人员应每日巡查，检查医疗护理员工作状态、服务质量，并听取医护人员和家属意见。
[bookmark: _Toc211527043][bookmark: _Toc211526385]资料归档
服务期满或因患者出院、转科等原因终止服务时，应做好终末交接。
应按照合同约定结算费用，提供收费清单。
服务期满应主动征求患者或家属意见，请其填写《满意度调查表》。
应整理本次服务所有档案，归档保存。
[bookmark: _Toc208775448][bookmark: _Toc211526386][bookmark: _Toc211527044]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211527045][bookmark: _Toc211526387][bookmark: _Toc208775449]服务监督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 4.1.1的要求公示服务信息和监督方式，服务合同中注明服务内容、质量标准和投诉路径，公开接受患者及家属、社会的监督。
物业服务企业应落实现场检查机制，并主动与护理、医务、院感等部门沟通，接受其监督，形成多维度和多方位的监督机制。
医疗护理员应挂牌上岗，明示姓名、岗位和工号，主动接受服务的患者及家属、医护人员、主管领导、其他群众或组织的监督。
[bookmark: _Toc211526388][bookmark: _Toc211527046]投诉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应多渠道、路径为客户投诉提供便利，如设意见箱、公开投诉电话、开放信息平台等。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GB/T 17242的规定，结合所在地条件和习俗，建立可靠的投诉处置机制。投诉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公开投诉电话，24h畅通；
服务投诉，1h内管理人员现场处置；
一般投诉，4h内结案；重要投诉，48h内结案，复杂情势的，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处置；
投诉处置完毕后48h内完成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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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对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持续质量改进等内容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不定期抽查等方式相结合进行评价。可采用以下方式：
1. 设置意见箱、发放问卷、网上收集等方式收集评价信息；
1. 将物业服务企业、医疗机构、患者作为评价方进行评价：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的自我检查并形成报告；每月接受医疗机构质量检查与考核；定时开展服务满意度测评并形成分析报告；
1. 邀请相关专家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评价内容包括：
1. 服务规范性: 操作是否合规，记录是否完整；
1. 服务时效性: 响应是否及时，服务是否按时；
1. 服务态度: 语言行为是否文明、亲切、有耐心；
1. 服务效果: 患者清洁度、舒适度、安全状况及情绪状态；
1. 沟通协作: 与医护人员、家属的沟通配合情况；
1. 收费反馈：是否按公示标准收取陪护费用，有无乱收费情况。
[bookmark: _Toc208775450][bookmark: _Toc211526390][bookmark: _Toc211527048]服务改进
建立不合格服务纠正与预防措施程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投诉，应立即调查原因，采取纠正措施。
对共性问题、潜在风险，应制定预防性措施，并纳入培训和质量控制重点。
应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分享优秀案例，总结经验教训，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和管理制度。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211527049]
（资料性）
陪护服务工作日志
陪护服务工作日志示例见表A.1。
陪护服务工作日志
	日期/班次
	患者姓名
	房/床号
	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血压）
	饮食情况
	排泄情况
	主要护理操作及时间
	特殊情况记录
	护士/家属确认
	医疗护理员签字

	
	
	
	
	
	
	
	
	
	

	
	
	
	
	
	
	
	
	
	

	
	
	
	
	
	
	
	
	
	

	
	
	
	
	
	
	
	
	
	

	重要病情变化、突发事件应在“特殊情况记录”栏中详细记录，并立即报告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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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el指标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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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给出了Barthel指标评定量表。
Barthel指标评定量表
	序号
	项目
	完全独立
	部分需要帮助
	大部分需要帮助
	完全依赖

	1
	进食
	10
	5
	0
	—

	2
	洗澡
	5
	0
	—
	—

	3
	修饰
	5
	0
	—
	—

	4
	穿（脱）衣服
	10
	5
	0
	—

	5
	大小便
	10
	5
	0
	—

	6
	如厕
	10
	5
	0
	—

	7
	床上移动
	10
	5
	5
	[bookmark: OLE_LINK1]—

	8
	床边移动
	10
	10
	5
	0

	9
	病区内移动
	15
	10
	5
	0

	10
	出病区行走
	15
	10
	0
	—

	    Barthel指标评定总分： （     ）分

	1.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在每项对应得分上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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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
用合适的餐具将食物由容器送到口中，包括筷子（勺子或叉子）取食物、对碗（碟）的把持、咀嚼吞咽等过程。
——10 分：可独立进食；
——5 分：需部分帮助；
——0 分：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或留置胃管。
洗澡
包括进出浴室、穿脱衣裤、洗浴全身等。
——5 分：准备好洗澡水后，可自己独立完成洗澡过程；
——0 分：在洗澡过程中需他人帮助。
修饰
包括洗脸、刷牙、梳头、刮脸等。
——5 分：可自己独立完成；
——0 分：需他人帮助。
穿（脱）衣
包括穿(脱)衣服、系扣子、拉拉链、穿(脱)鞋袜、系鞋带等。
——10 分：可独立完成；
——5 分：需部分帮助；
——0 分：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大小便
指受意识控制，可自主排便。
——10 分：可自控，并自主大便；
——5 分：偶尔失控，或需要他人协助；
——0 分：完全失控，需他人协助。
如厕
包括去厕所、解开衣裤、擦净、整理衣裤、冲水等过程。
——10 分：可独立完成；
——5 分：需部分帮助；
——0 分：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床上移动
包括在床上翻身、起坐、侧身等所有动作。
——15 分：可独立完成；
——10 分：需部分帮助；
——5 分：需极大帮助；
——0 分：完全依赖他人。
床边移动
指从下床坐在床旁椅，以及从椅到上床转移或到病房内卫生间的所有动作。。
——15 分：可独立完成；
——10 分：需部分帮助；
——5 分：需极大帮助；
——0 分：完全依赖他人。
病区移动
指从下床在病房内或病区内转移，包括在病区走道行走不少于45米的所有动作。。
——15 分：可独立完成；
——10 分：需部分帮助；
——5 分：需极大帮助；
——0 分：完全依赖他人。
出病区移动
指可离开病区，通过电梯等辅助上下楼层的所有动作。。
——15 分：可独立完成；
——10 分：需部分帮助；
——5 分：需极大帮助；
——0 分：完全依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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